
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

“6·23”火药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6月 23日 6时 1分，位于宁乡市煤炭坝镇双龙村的

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双龙生产区发生一起火药爆炸事故，

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93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和湖南省、长

沙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以及省应急管理厅提级调查的要求，长沙

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宁乡

市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的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6•23”火

药爆炸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同步介入调查。调查组聘

请烟花爆竹行业专家对事故直接原因进行了论证分析。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专家

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

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

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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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6 月 23 日 3 时 45 分，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康发射药公司）双龙生产区负责下料的员工姜朝辉

按惯例进入 23号工房进行开机前的机械设备检查，确认无误后，

于 4时 50分开始第 1模黑火药生产。6时 1分 3秒，在进行第 3

模黑火药生产前，负责上料的员工谢朝辉推着装有 2 袋二味粉

（重量为 25kg）、2袋黑火药粉末（俗称“回笼粉”，重量为 30kg）、

5 袋硝酸钾（重量为 75kg）共 3 类原材料的电动助力板车进入

23号工房的进料平台；6时 1分 8秒，靠近进料斗位置后停车，

但未关闭电动助力板车电源，也没有采取任何制动措施；6时 1

分 15秒，谢朝辉从车上将一袋二味粉搬至进料斗倒入半袋时用

左手扶着剩下未倒的二味粉袋子，右手持木耙（带有铁钉）推扒

二味粉（6个回合），促其下落，此时单手操作动作幅度不大；

6时 1 分 32秒，将袋子里剩余的半袋二味粉倒完抖落之后将袋

子放置在身体左侧添料平台地面上的收集袋中；6 时 1 分 39秒

谢朝辉双手持木耙在筛网上对二味粉继续进行推扒挤压，在推扒

过程中突然发生燃烧（通过视频回放看见谢朝辉推扒时身体成

45度角，上半身重量大部分集中在木耙上，使用的力度较大）；

6时 1分 40秒，引起电动助力板车上的黑火药粉末发生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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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违规将载有不同类原材料的电动助力板车推进工房内的影像

图 2 用力推扒二味粉的影像

图 3 带有铁钉的木耙 图 4 装有筛盘和磁力棒的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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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救援过程

正在该线上巡查的安全员朱勇军听到爆炸声后马上赶到 23

号工房电控室进行拉闸断电，随即赶往事发的 23号工房查看情

况，赶到现场后，朱勇军组织拖片工姜朝辉、粉钾工付长清迅速

扑灭现场余火，察看上料工谢朝辉情况。生产安全经理暨朝萱在

监控室听到爆炸响声后，结合监控视频，意识到发生了事故，随

即电话报告总经理刘勇，刘勇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宁乡市区赶往双

龙生产区并电话向煤炭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杨勇报告事故

情况。暨朝萱赶到现场后，发现谢朝辉已经基本没有生命迹象，

现场察看一遍后未发现其他人员伤亡，当即在现场设立了警戒

线，防止次生事故发生。7时许，刘勇、公司法定代表人甘喜光、

双龙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权、煤炭坝镇人大副主席刘义锋、杨勇等

相继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暨朝萱和朱勇军组

织对线上各岗位余药清扫，督促药物及时入库，对所有的涉药工

房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确保无次生事故的发生。24 日下午该

公司与谢朝辉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谢朝辉遗体于当天火化。事故

救援及善后处置及时，未造成次生事故，未引发负面與情。

（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1.企业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6月23日6时3分，赶到现场的公司安全员朱勇军用电话报告生

产安全经理暨朝萱发生火药爆炸事故，但未报告是否有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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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4分，暨朝萱从监控室赶往事故现场途中向公司总经理刘

勇电话报告发生火药爆炸事故，但未报告是否有人员伤亡。

6时10分，刘勇电话报告杨勇，公司23号工房发生了一起火

药爆炸事故，具体情况正在了解之中，未报告是否有人员伤亡。

刘勇赶往双龙生产区途中，联系暨朝萱及朱勇军时得知本次事故

已造成谢朝辉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伤亡。

6时29分，刘勇电话向甘喜光报告事故及伤亡情况。

6月26日8时30分，经杨勇催报后，双康发射药公司将事故情

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到煤炭坝镇人民政府。

经查：双康发射药公司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

要求将事故信息及时向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2.煤炭坝镇人民政府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6月 23日 6时 10分，杨勇接到刘勇关于事故情况的电话报

告后，要求刘勇在全力抢救抢险的同时，了解清楚具体伤亡情况，

再将详细情况以文字信息报送。随即电话向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的人大副主席刘义锋报告事故有关情况。

7时许，刘义锋到达现场并组织协调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得

知了有 1人死亡的情况。

7 时 10 分，杨勇到达事故现场并参与事故应急处置，协助

处理善后工作，确认了有 1人死亡的情况。

9时许，刘义锋电话向镇党委书记胡浪报告双康发射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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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一起火药爆炸事故，因胡浪正在参加宁乡市一个涉密会议

且准备汇报发言，没有听清刘义锋报告具体内容，只说了有什么

事让刘义锋自己紧急处理。会后，胡浪没有就此事再询问刘义锋

相关情况。直到 6月 26日早上，刘义锋才向胡浪报告双康发射

药公司事故处理相关情况。

6 月 26 日 8 时，杨勇催促双康发射药公司书面报告事故情

况。8 时 30分许，双康发射药公司才向煤炭坝镇人民政府书面

报告有关事故信息情况。

8时 26分至 10时许，杨勇先后电话和手机短信报送事故信

息至宁乡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

经查：煤炭坝镇人民政府未及时向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

故信息。

3.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6月 26日 8时 26分，宁乡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收到杨勇电

话报告后要求他及时报送文字信息。值班室随即将事故信息报告

给局长秦岳坤。秦岳坤收到信息后立即安排烟花科先期核实情

况。10 时 8分，杨勇将事故文字信息报送至宁乡市应急管理局

值班室。10时 30分许，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核实事故情况后，在国

家生产安全事故直报系统内录入事故有关信息。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26日，在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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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登 记 注 册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24395710399C，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甘喜光，注册地址宁乡市煤炭坝镇双龙村龙骨塘组。公司注册资

本128万元，股东甘喜军、何子其、刘勇、罗正春、李福朝、甘

喜光等6人，分别占股23%、17%、17%、16%、14%、13%。公

司于2021年9月9日取得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颂发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编号为（湘•A） YH 安许证字〔2021〕082718，有效期

至2023年10月20日，主要负责人为甘喜光，许可范围为黑火药：

黑火药（粉状、粒状）。公司分双龙生产区和安康生产区2个生

产场所。事故发生在双龙生产区，该生产区位于宁乡市煤炭坝镇

双龙村龙骨塘组，厂区占地面积220亩，建筑面积2211㎡，共有

建（构）筑物66栋。双康发射药公司文件《关于调整安全管理人

员的通知》（2022年2月12日）明确董事长甘喜军，副董事长何

子其，总经理刘勇（同时为双龙生产区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

人甘喜光（同时为安康生产区主要负责人）。

（二）企业相关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双康发射药公司实有从业人员37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人，

专职安全员2人，兼职安全员3人，并聘请注册安全工程师周才道

指导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甘喜光、刘勇、暨朝萱、朱勇军均取得相关部门核发的安全

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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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喜光，于2022年3月7日取得主要负责人资格证，证号：

430124196803115615，有效期至2025年3月6日。

刘勇，于2020年6月23日取得主要负责人资格证，证号：

430124198805299592，有效期至2023年6月22日。

暨朝萱，于2021年10月19日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

证号：430123196708082556，有效期至2024年10月18日。

朱勇军，于2019年11月29日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

证号：430124197206259674，有效期至2022年11月28日。

双龙生产区共有7人持有烟花爆竹安全作业资格证并从事黑

火药制造作业。此次事故的死者谢朝辉为其中之一，其证号为

T430124197307156498，有效期限为2020年7月7日至2026年7月6

日，应复审日期为2023年7月6日前，发证机关为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三）企业安全管理情况

双康发射药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由法定代表

人甘喜光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总经理刘勇、注册安全工程师周才

道、朱勇军、龙伏良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暨朝萱、李福朝、甘

立军、朱拥军、陶志强、邹华、钟宁波等为成员。生产安全经理

暨朝萱负责双龙生产区生产及安全管理工作，安全员朱勇军负责

双龙生产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构建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制定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制定了电气设备、配料、粉碎、造粒等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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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均取得了相应资质。

经查：该公司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但并没有认真全面遵守，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落实，公

司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1）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新使用设

备混/潮/包一体机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未能

真正掌握有关新设备安全常识和操作技能，员工不能辨识岗位存

在的危害因素和风险，培训档案中参加培训人员签名有代签或无

故缺席情况。（2）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未采取有效的安

全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带有铁钉的木耙

流入生产环节、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动助力板车且未分类运

输原辅材料、机械设备清扫不彻底等事故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消

除1。（3）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清扫

设备、运送原材料及使用木耙进行推扒下料时用力过猛等违章作

业行为未发现并有效制止。（4）企业主要负责人甘喜光、刘勇

均未落实公司规定的每月带队对本企业进行1次全面安全检查的

制度要求。

1 《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4.10 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效果件、含药半成品及成品生产、制作、装卸、搬运

过程中应轻拿、轻放、轻操作，不应有拖拉、碰撞、抛摔、用力过猛等行为。

8.1.8 进行二元或三元黑火药混合的球磨机与药物接触的部分不应使用铁制部件，可

用黄铜、杂木、楠竹和皮革及导电橡胶等材料制成。进行烟火药混合的设备应达到不

产生火花和静电积累的要求，不应使用易产生火花(铁质)和静电积累(塑料)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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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为23号混/潮/包一体机工房，该工房位于厂内的西

面，其生产工艺上游（东南方向）依次是22号原材料中转间、21

号回收药中转间、20号回收药筛选间等，其生产工艺下游（东北

方向）依次为24号空板车间、 25号电控/气泵间、26号回收药中

转间。

23号混/潮/包一体机工房坐西南朝东北，钢筋混凝土现浇结

构，砖混结构墙体，建筑尺寸为10m×8m，一栋两间。西南侧一

间靠东墙设置了出入门，该间为动力间；东北侧一间为三面墙结

构，该间为设备间，东北侧间靠后端和东墙有添料平台，添料平

台高度2m，宽度3m，长度11m，由八根钢管支撑，平台地面为

整体现浇结构。工房四周为挖掘后形成的土质防护屏障，上料斜

坡道、下料道路与主道路相连。

该工房内安装了一台YBJ-IZ-HSZZJ-120型黑火药智能自动

混合/潮药/装模制片机，该设备由浏阳市真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研制，于2020年8月11日-12日通过湖南省安全技术中心组织的专

家论证，2020年11月27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公告（该设备的结构图和工艺布置立体示意图分别见图5和图6）。

20 号回收药筛选 21 号回收药中转 22 号原材料中转

23 号混/潮/包一体机 24号空板车间 25 号电控/气泵房 26号回收药中转



— 11—

图5 黑火药智能自动混合/潮药/装模制片机结构图

图 6 黑火药智能自动混合/潮药/装模制片机工艺布置立体示意图

事故发生后，23号混/潮/包一体机工房墙体受损严重，有多

处裂缝，但未整体倒塌；上料平台于电动助力板车停放处折断，

靠设备一端垮塌，靠上料斜坡道的一端基本完好，工房前方风雨

棚被冲击波冲垮。主要炸点在添料平台东北位置，工房地面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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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的炸坑。YBJ-IZ-HSZZJ-120型黑火药智能自动混合/潮药/

装模制片机受损严重（工房和机械设备受损前后的照片如图7至

图12所示）。

图 7 工房受损前的照片 图 8 工房受损后的照片（一）

图 9 工房受损后的照片（二） 图 10 救援人员示意死者倒地位置

图 11 机械设备受损前的照片 图 12 机械设备受损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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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辅材料检测情况

调查组在事故现场及邻近工库房提取了事发当日生产用的

原材料等物品送湖南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情况

如下：

1．硝酸钾：经检测，其摩擦感度为0，并符合《烟花爆竹烟

火药安全性能指标及测定方法》（AQ 4104-2008）标准要求。

2．黑火药二味粉末：经检测，其摩擦感度为0，并符合《烟

花爆竹烟火药安全性能指标及测定方法》（AQ 4104-2008）标准

要求。

3．木炭粉：经检测，其摩擦感度为0，并符合《烟花爆竹烟

火药安全性能指标及测定方法》（AQ 4104-2008）标准要求。

（六）事发时天气情况

根据宁乡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22年6月23日煤炭坝

镇无降水，当日平均气温为29.8℃时，事发时的气温为27.9℃，

最高气温33.8℃，相对空气湿度为75%，不易产生静电，符合烟

花爆竹生产的温湿度要求。

三、安全监管履职情况

（一）属地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宁乡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21家，2022年上半年复工复产

企业18家。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全市烟花行业实际，制定了

2022年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监管计划，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工作。2022年上半年开展了防静电危害、原辅材料、经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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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打非治违”等专项整治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行

动。给各烟花企业下达了工房整改工作提示函、烟花爆竹企业汛

期安全生产工作提示、高温停产安全工作通知、落实高温停产推

进“1.3”级工房提质升级治理和风险预警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

烟花爆竹企业定期进行卫生清理的规定等文件。1-6月共下达现

场检查记录52份，责令整改文书39份，复查意见书41份，对烟花

企业立案9起，罚款13.2万元，3例案件作为典型案例上报到应急

管理部，对生产企业的立案率达到50%。其中，2022年5月5日对

双康发射药公司油压机维护保养不到位情况立案处罚1万元。通

过会议、约谈、微信提醒等教育督促烟花爆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2022年上半年共计召开烟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

安全管理会议7次。1月14日，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与烟花企业签定

《宁乡市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承诺书》。4月19日，对上

半年被立案企业进行了集体约谈，并当场进行“解剖分析”原因，

吸取教训。

经查，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指导督促煤炭坝镇人民政府履行属

地安全监管职责不力，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措施

不严不实，检查督促双康发射药公司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不到位。

（二）煤炭坝镇政府监管履职情况

煤炭坝镇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党委副书记、镇长冯亮为主任的

安全生产委员会，并明确人大副主席刘义锋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 15—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承担本镇安监站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烟花爆

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工贸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镇政府受宁乡市应急管理局委托，承担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

全监管执法检查和部分行政处罚职能，具体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执行，执法队共有安监员12人（借调出1人），队长杨勇，副队

长袁新伏、张润。《煤炭坝镇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

划》（煤政发〔2022〕5号）将双康发射药公司纳入重点检查对

象，按该工作计划要求，2022年1至6月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对双康

发射药公司双龙生产区进行了6次计划执法检查，经查阅综合行

政执法队执法文书记录（1月19日、2月15日、3月29日、4月29

日、5月24日、6月27日），已按照规定次数要求实施了监督检查

计划，将发现的问题隐患已按要求督促企业进行消除，但在4月

29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公示牌破损”隐患情况，

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在5月9日前整改到位），一直

拖至5月24日复查，超过了规定的复查期限。

经查：2021年以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每月对双康发射药公司

进行安全执法检查，但检查不深入不细致，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

“百日攻坚”行动不严不实，对该公司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培训

教育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严格落实等问题未

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未及时进行闭环管

理，未按规定期限进行有关复查并按时消除隐患。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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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清理不彻底。混/潮/包一体机设计时为去除二味球磨

过程中产生的铁砂、木屑等杂质，在机械的料斗口设置了筛网（图

13）和两根磁力棒（图14），但从业人员清扫设备料斗时不彻底，

导致铁砂等杂质在磁力棒上结块，黑火药粉末在料斗壁和磁力棒

之间残留，导致磁力棒上的药尘、铁砂结块。

2.下料作业不规范。员工谢朝辉使用带有铁钉的木耙进行下

料作业，在推扒下料时用力过猛，致使木耙上的铁钉与料箱内的

杂质、磁棒上的铁砂结块相互摩擦产生火花，引燃残留在进料斗

的黑火药粉末导致火药爆炸事故的发生。

3.违规运送原材料。操作工人在用板车运输原材料时，违规

将装有氧化剂（硝酸钾）、还原剂（俗称“二味粉”，即硫磺和木

炭粉的混合物）和黑火药粉末混装在电动助力板车上一起运输，

并违规驶入涉药工房内，事故发生后，电动助力板车上2袋黑火

药粉末产生殉爆导致事故扩大。

图 13混/潮/包一体机进料口 图 14冲洗后的进料口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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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1）设施设备采购把控不严。一是采购设施设备时未严格

把住安全关，尤其是对非主要设备设施的采购不重视，导致带有

铁钉的木耙流入涉药生产环节；二是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动

助力板车装卸运输氧化剂、还原剂和黑火药粉末。

（2）现场管理不到位。对涉药工序现场作业监督不严，对

作业人员未分类运输原辅材料、未按要求停放运输车辆、机械设

备清扫不彻底等违章违规行为未发现未制止。

（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未能真正掌握新设备

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员工不能有效辨识岗位存在的危害因素

和风险。

2.混/潮/包一体机设计上还存在缺陷

混/潮/包一体机在进料斗入口设置筛网去除一般杂质、设置

磁棒去除铁质杂质，防止杂质流入下面工序引发事故的设计初衷

和理念符合本质安全的要求，但现在的进料斗必须人工推扒挤压

辅助下料，且在生产过程中因安装有强力磁棒又容易导致铁质杂

质聚集、结块，一旦遇外力时极容易摩擦产生火花。

3.安全监管督促不到位

煤炭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虽然多次对双康发射药公司双龙

生产区开展执法检查，但执法不严，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

“百日攻坚”情况监督还不够深入、全面，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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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检查不到位，对企业培训教育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未严格落实等问题未及时发现并有效纠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综合分析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谢朝辉，双康发射药公司上料工。违规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双康发射药公司，未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

事故的责任单位。建议由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2规定予以行政处

罚。

2.甘喜光，双康发射药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未认

真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

发生亡人事故后，未按要求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造成事故信息迟报。建议由宁乡市应急管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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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3规

定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第三十五条第（二）项4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刘勇，双康发射药公司总经理，双龙生产区主要负责人。

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认真、

要求不严格，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5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4.暨朝萱，双康发射药公司双龙生产区生产安全经理。未认

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认真、要求

不严格，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由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5.朱勇军，双康发射药公司双龙生产区专职安全员。未认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

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十五条 事

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立即

组织事故抢救的；（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

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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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认真、要求不

严格，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

议由宁乡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杨勇，中共党员，宁乡市煤炭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情况监督指导不深入、不

全面，对双康发射药公司双龙生产区隐患排查治理督促检查不到

位，对该企业培训教育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

严格落实等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接到企业事故信息报告后，

未按要求及时报告事故信息，造成事故信息迟报。建议由宁乡市

纪委监委依据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2.刘义锋，中共党员，宁乡市煤炭坝镇人大副主席，分管安

全生产工作，6月 22日 9时至 23日 9时镇值班带班领导。对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情况督促指导不力，

收到事故信息后未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告到镇值班室，也未督促杨

勇按要求及时收集并按要求上报事故信息，造成事故信息迟报。

建议由宁乡市纪委监委依据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3.冯亮，中共党员，宁乡市煤炭坝镇镇长。对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情况督促指导不力，对事故信息

迟报情况失察。建议由宁乡市纪委监委依据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4.胡浪，中共党员，宁乡市煤炭坝镇党委书记。未及时了解



— 21—

事故处理情况，未及时督促刘义锋、杨勇按要求上报事故信息情

况，造成事故信息迟报。建议由宁乡市纪委监委依据有关规定予

以问责。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宁乡市煤炭坝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不到

位，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行动不严不实，未严格督促

双康发射药公司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发生后未

在规定期限内及时上报事故信息。建议责成煤炭坝镇人民政府向

宁乡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2.宁乡市应急管理局，指导督促煤炭坝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

安全监管职责及应急信息报送工作不力，落实安全生产大检查

“百日攻坚”行动不严不实。建议责成宁乡市应急管理局向宁乡市

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防范措施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要把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落实到车间班

组、落实到员工、落实到每个环节。要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生产；要进一步强化

安全管理人员对生产现场的管理职能，明确检查时间、巡查部位、

跟踪整改责任，发现从业人员有不安全行为时必须及时制止；进

一步细化全员岗位职责，要严把机械设备、工具器具、运输车辆

的准入关，作业人员上下班检查设备时务必仔细、清扫清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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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彻底。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及时纠正违规指挥、违规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加强安全教育培训，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

时，更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档案。烟花

爆竹涉药机械设备研制单位要认真分析事故的原因，举一反三，从

设计、制造等多维度提升设备的安全性能，提升本质安全生产水平。

（二）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各级安全监管执法部门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严厉查处烟花行业领域的违法违规行

为。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执法行动中，要深入企业

生产、储存、经营等各个环节，切实加大安全检查工作力度，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坚持“零容忍”。煤炭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要进

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按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复查并消除隐

患，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加强对烟花爆竹企业违章

违规行为的动态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彻底治理和解决违规违章问题。

（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煤炭坝镇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进

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督

管理责任，通过党政领导责任的压紧压实，倒逼企业主体责任的

到位，严格督促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宁乡市应急管理局要认真分析全市烟花

爆竹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全面统筹推进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 23—

严格督促有关乡镇加强对烟花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对有关

乡镇、有关人员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

报和问责。要通过采取多种执法手段、宣传教育培训等措施，督

促烟花企业全面落实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到生产经

营活动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四）严格落实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

应急管理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强化值班值守，完善“首接必报”

和信息共享机制，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搜集分析和舆情监测系统，

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要完善

应急管理违法举报机制，落实事故信息有奖举报，提高社会参与

积极性。宁乡市应急管理局要督促指导乡镇、企业及时报送事故

信息，要将法律规定有关事故信息报送要求情况纳入对企业主要

负责人的专题培训计划中并有效实施。

长沙市人民政府

宁乡市双康发射药有限公司

“6·23”火药爆炸事故调查组

2022年8月22日


